
复核项

省级文明单位（文明校园）复核标准责任分解工作落实台账

目 复核内容 复核要求： 复核方式 责任单位

1.组织领导
（2分）

把文明单位创建纳入单位发展总体规划，每年初制定年度文明创建规
划，有分管领导和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履职尽责，有活动项

目，有经费保障，有措施推进，责任分工明确，发动全员参与。

（1）3月底前上传单位年度文明创建规划，显示有工作机构

和经费保障。（1分）
材料审核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发展

规划处、计划财务处（2）10月底前上传主要领导现场工作照片（注明时间、地

点、人员、事项）或对精神文明工作的部署批示。（1分）
材料审核

2.理想信念

和核心价值
观宣传教育

（4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工作主线，营造团结奋进、自信自强、国泰民安的社会

氛围，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运用祭奠先烈、事迹宣讲、
经典诵读、展览展示、文艺演出、主题讲座、主题演讲、征文比赛、

升国旗等方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开展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活动。

（1）7月底前上传开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四史”主题教育活动情况实景照片（注明时间、地
点、主题、参与人数）（2分）

材料审核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学生
工作处（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团委
（2）7月底前上传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活动照

片和广泛刊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的照片（不限张

数、注明刊播时间、位置）（2分）

材料审核

3.道德风尚

建设（6分）

（1）打造健康文明、昂扬向上的单位文化，开展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生活方式（垃圾分类、公筷公勺、全民健身、勤俭节约、光盘行动

、节能低碳、绿色办公、绿色出行）等形式的主题活动。

10月底前上传开展主题活动实景照片2张（注明时间、地点
、主题、参与人数）。（2分）

材料审核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离退
休工作处、学生工作

处（学生工作部、武
装部）、后勤服务处

、工会（妇委会）、
团委

（2）推动行业文明创建，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行政执法部门和窗
口服务单位公开公示文明行为规范；定期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技能培

训，积极开展文明窗口、文明处室、服务名牌、服务明星或者各类行

业标兵竞赛和典型宣传活动，设置精神文明宣传栏进行展示。

6月底前上传精神文明宣传栏照片1张以及行业文明创建活动

开展情况（300字左右）。（2分）
材料审核

（3）深化“我们的节日•精神的家园”主题，以春节、元宵节、清明

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为重点，组织开展具有鲜明内
涵、形式生动活泼、体现时代特色的节日文化活动。

10月底前上传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情况说明
（300字左右）和至少2次主题活动的实景照片（2分）

材料审核

4.网络文明

传播（6分）

（1）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伍建设常态化，推广“潍坊文明网”、“
文明潍坊”微信公众号和“潍坊文明网”微博号，积极提供网络传播
征集活动素材，参与文明网组织的网络文明传播活动讨论。

10月底前上传参与文明网组织的网络文明传播活动评论、留
言截图、提供素材被采用截图或转发网上文明创建活动链接
的截图（不少于5张）（3分）

材料审核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
（2）积极在日常工作中通过动态系统“稿件管理—文明网投稿”版块
报送文明创建稿件信息，交流文明创建经验，传播文明力量。

不需要通过台账上传证明材料，潍坊文明网负责对各单位日
常投稿情况统计计分。（3分）

日常统计

（1）积极参与第九届潍坊市道德模范评选宣传活动、“我推荐、我评
议身边好人”活动，组织基层评选评议，发现培育身边好人，广泛发

动干部职工、系统从业人员对第九届潍坊市道德模范、全国省市三级
月度好人榜进行传播、评议、点赞、投票。

10月底前上传发动为第九届潍坊市道德模范投票的截图；发

动为潍坊好人榜评议、点赞的截图、以及为中国好人榜、山
东好人榜投票的截图。（2分）

材料审核



复核项目 复核内容 复核要求： 复核方式 责任单位

5.模范好人

评选学习（6
分）

（2）设置好人宣传阵地、为本单位好人立光荣榜，张贴好人榜宣传海
报、刊播好人主题公益广告，在行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链接好人榜专

栏，传递道德正能量。

3月底前上传张贴1-3月份潍坊好人榜宣传海报的实景照片
（注明地点）。（1分）

材料审核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

10月底前上传张贴4-10月份潍坊好人榜宣传海报的实景照片

（注明地点）。（1分）
材料审核

（3）组织开展模范好人系列主题活动，制作刊播模范好人主题公益广
告；以模范好人原型为素材创编故事节目和文艺作品，组织巡讲巡
演；建立以模范好人命名的活动小组、工作室、爱心团队等，发挥传

帮带作用；实施关爱礼遇模范好人的项目措施。

10月底前上传本单位开展模范好人评选学习和关爱帮扶的情

况说明（300字左右）和活动照片（注明时间、地点、主题
、参与人数等）。（2分）

材料审核

6.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

服务（8分）

（1）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规划志愿服务项目，并在山东

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管理系统（志愿山东云平台）公示；将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情况纳入单位和员工个人考核内容，有常

态化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制度（本单位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总人
数比例≧85%，注册志愿者每年人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时间≧25个小

时）。

3月底前上传年度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计划、本单

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建设情况，包括（队伍负责

人、花名册、联系方式等）。（2分）

材料审核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工会

、团委（2）组织开展文明旅游、文明交通、文化文艺、助学支教、智慧助老

、医疗健康、疫情防控、环境保护、法律援助、科学普及、社会治安
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展“为老、为小、为困难群体

、为需要心理疏导和情感慰藉群体、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等“五为”
服务，有具体措施、有参与人数、有活动效果；积极组织参与学雷锋

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评选活动。

①6月底前上传至少4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实景

照片（志愿服务标识明显、每张图片需注明服务时间、服务

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每季度至少2次。（4分）

材料审核

②10月底前上传至少2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实景

照片（志愿服务标识明显、每张图片需注明服务时间、服务
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2分）

材料审核

7.文明结对

共建
（10分）

开展与社区、乡村结对共建活动，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基层，与社区
（村）结成对子，履行社会责任，广泛开展文明引导、文明出行、礼

仪培训等系列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帮助推动基层文明创建工作水平再
提升。同时发挥自身优势，落实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制定惠及农村群

众的政策措施，开展乡村文明行动，持续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

6月底前上传第一、二季度开展共建活动情况说明（500字）

和活动照片4次（每张照片注明时间、地点、主题、参与人
数），每季度至少2次。。（6分）

材料审核
组织部、宣传部（教

师工作部、新闻中
心）、团委10月底前上传第三季度开展共建活动的情况说明（500字）

和活动照片2次（每张注明时间、地点、主题、参与人数）

。（4分）

材料审核

8.未成年人
工作（5分）

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立足职责组织开展各类关爱保护未成年
人的活动，单位干部履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关职责，建立健全相

关工作制度、责任落实到位，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10月底前上传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开展情况的说明报
告（300字左右）和活动照片1张（注明时间、地点、主题）

。（5分）

材料审核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离退
休工作处、学生工作

处（学生工作部、武
装部）、工会、团委



复核项目 复核内容 复核要求： 复核方式 责任单位

9.美德信用

建设（6分）

(1)贯彻落实《关于统筹推进美德潍坊和信用潍坊建设的实施方案》要
求，将美德潍坊和信用潍坊建设纳入单位文明创建内容，提高单位文

明程度。在单位中深化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基本道德规范建
设，广泛开展诚信学习宣传，开展诚信行业、诚信单位、诚信示范区

、诚信经营示范店等主题实践活动，选树宣传一批诚信典型。

10月底前上传美德信用主题实践活动情况说明（300字左

右）和主题活动实景照片2张（每张注明时间、地点、主题
、参与人数）（5分）

材料审核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学生

工作处（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科研处

、工会、团委

(2)积极参与开展集中治理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失信行为、支

持信用体系建设。

市文明办、市发改委对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参与单位

进行打分，不需要通过系统提报材料。（1分）
日常统计

10.文明城市

（12分）

建立参与文明城市创建长效机制，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责任
分工》要求，材料申报、实地考察、电话或问卷调查、征求部门意见

等四种测评方式全面达标，宣传教育到位、活动落实扎实，群众满意
度高。

（1）10月底前上传情况说明（300字左右），包含本单位在

文明城市中职责任务、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工作完成情况。
（4分）

材料审核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

（2）开展认领斑马线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通过礼让斑
马线微信群和实地督查，对各单位打分（3分）

日常统计

（3）市文明办根据报送材料、实地督查、与上级部门对接

、问卷调查宣传等内容对单位打分，不需要通过系统单独报
送材料。（5分）

日常统计

11.环境秩序
（3分）    

  校内（在校门口外站立观察，或进校内观察，随机询问师生）          
（1)办公区域、宿舍区及周边环境干净整洁，推行“绿色办公”，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清运及时，无卫生死角，无乱写乱画、

乱停乱放、乱搭乱建现象，无室内吸烟，电动自行车上有排照，重点
查看单位或宿舍区门前、院内、食堂、卫生间、办公室、停车场等部
位。（2分）                                                 

（2）办公生产经营场所设计合理，各类设施完好、功能齐全、实用方

便。（1分）                                                    

①在校园内外显著醒目位置（校门口可见）设置展示学生

守则，设置讲文明、讲卫生等方面的宣传提示、图片，设

置关爱未成年人（加强未成年人教育保护、关心关爱未成

年人，或其他有利于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内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旅游（文明出行）等内容公益广告
不少于1处。（注意：对公益广告要求必须为内容无书写错

误、表述不规范或与党中央精神、社会公德、公序良俗不

相符的问题，无明显的褪色、污损或被小广告张贴占用的
现象；公益广告有统一规划设计，内容、色调与周围的城
市景观风貌相融合；公益广告宣传突出思想性，兼顾艺术

性、观赏性、耐久性。） 实地考察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

②校园内运用电子显示屏、宣传栏、广告牌、橱窗展板等

多种形式，在显著位置广泛宣传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每个教室都悬挂海报或挂图。（查看2间教室，至少有

一间教室有核心价值观宣传内容视为符合）。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新
闻中心）、教务处、校园

建设与管理处、安全保卫

处、后勤服务处 、网络

信息中心

③学校室内全面禁烟，有明显的禁烟标识，没有吸烟现象

。
后勤服务处

④校园内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24字宣传。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   



复核项目 复核内容 复核要求： 复核方式 责任单位

⑤校园环境干净整洁、秩序井然，教室、办公室环境整

洁，物品摆放有序，室内布置文化氛围浓郁；学生食堂、

厨房干净卫生。道路、走廊查看是否有垃圾，是否摆放杂

物；食堂查看是否有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
明；厨房查看地面、操作台是否有污水、污渍，食材、食
品是否过期。校园环境、食堂、厨房都符合要求为符合，

其他为不符合。

后勤服务处、校园建

设与管理处、安全保

卫处

⑥食堂窗明桌净，室内整洁，生活用品摆放整齐，设置公

筷、公勺、文明餐桌的宣传提示，无学生餐饮食品卫生质

量问题和其他安全隐患。

后勤服务处

⑦有符合标准的消防设施、消防栓（消防软管卷盘）、灭

火器等设施齐备，有检测记录并在有效期内；无占用、堵

塞、封闭消防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现象。

安全保卫处

⑧学校建筑设有无障碍设施，管理、使用情况良好。 校园建设与管理处

⑨查看班级课程表等，分别查看德育课和共青团（少先

队）活动、体育课和体育大课间、音乐和美术等艺术教育
课是否有课时安排。

教务处、学生工作处

（学生工作部、武装
部）、团委

    大学校外测评点要求：以学校大门为中心任选1个方向在校园周边
步行100米。                                                  

（1）无争吵谩骂、使用低俗语言现象。

实地考察

安全保卫处（负责除
绿化、卫生保洁外的
其他工作）、校园建

设与管理处（负责绿

化、卫生保洁工作）

（2）无乱扔杂物，车窗抛物现象。

（3）无随地吐痰、打喷嚏不掩口鼻现象。

（4）无损坏公共设施现象。

（5）无占用和堵塞消防通道现象。

（6）无遛狗不牵狗绳现象，地上无动物粪便。

（7）无躺卧公共座椅现象。

（8）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无插队现象。



复核项目 复核内容 复核要求： 复核方式 责任单位

（9）①机动车、非机动车有序规范停放、不占用绿化带、

不影响行人通行，共享单车文明使用、规范停放（城市管理

部门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旁统一划线，机动车

、非机动车、共享单车在线内停放，且不影响正常交通，这
种情况不算作违章停车）；②无占道经营现象（城市管理

部门在商铺门前统一划线，商铺在线内出店摆摊经营，且不

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和正常交通，这种情况不算做占道经营）

。
（10）①垃圾清运及时，分类收集，无积存垃圾、纸屑、

烟蒂、污物现象；②无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现象（在统一

设置的信息栏中张贴的小广告不算做失分点）。

12.文明服务

（3分）

（1）单位经常开展行业规范教育实践和文明窗口、科（室）、岗位、
职工创建活动，管理制度完善。对外服务窗口服务规范或服务标准、
服务承诺在明显位置公示和群众投诉举报、应急处理等情况。（2分）

现场查看 实地考察

各部门、各单位

（2）工作人员仪表端庄，文明用语，言谈举止、严谨得体。（1分） 现场查看 实地考察

13.宣传氛围
(5分）

（1）各单位要利用宣传栏、长廊、院落等阵地，广泛设置、刊播各类
主题公益广告，营造浓厚文明氛围。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设置

禁烟标志。

有关于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安排；有落实情况的文字、图片资

料。两者都有为符合，只有一种为基本符合，两者都没有或
很差为不符合。文字、图片资料可以是装订成册的，也可以
在宣传栏、橱窗等地展示。

实地考察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各部

门、各单位

（2）在各类公共场所，利用转角护栏、墙体、栅栏、宣传栏、广告牌

、景观灯杆等形式，要刊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文明树新风”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诚信建设、关爱未成年人、文明出行、生

活垃圾分类等主题公益广告。

有关于文明校园创建、校风校训、校园文化的宣传标语、展
板、文化墙等载体。由学校工作人员带领指引，文明校园创

建、校风校训、校园文化活动三个方面内容都要体现，每方
面至少有1处为符合，缺少1方面的内容为基本符合，其他为

不符合。

实地考察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各部
门、各单位

（1）学生知道文明校园创建。随机询问5名学生。都知道文
明校园创建的为符合，3-4名知道的为基本符合，2名及以下

知道的为不符合。

学生工作处（学生工
作部、武装部）

（2）体育、艺术等方面的课程没有减少课时或被占用。随
机询问5名学生。全部说没有为符合，3-4名说没有为基本符

合，2名及以下说没有为不符合。说不了解视为没有。

教务处、学生工作处
（学生工作部、武装

部）



复核项目 复核内容 复核要求： 复核方式 责任单位

14.群众知晓

率、满意度
（4分）

问询单位干部职工和管理服务对象对文明创建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3）学生会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随机询问5名

学生。都能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为符合，3-4名能背

诵的为基本符合，2名及以下会背诵为不符合。

现场随机问卷

学生工作处（学生工

作部、武装部）

（4）学生参加过志愿服务，随机询问5名学生。都参加过学
校、社区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等场所的宣传、讲解、引导等

志愿服务的为符合，3-4名参加过的为基本符合，2名及以下
参加过的为不符合。

团委

（5）思政课是否有减少课时或占用现象，是否参加过共青
团活动。每所学校询问5名学生，思政课是否又减少课时或
占用现象，是否参加过共青团、少先队活动。（全部是正面

评价为符合，3-4名为基本符合，2名及以下为不符合。

教务处、学生工作处

（学生工作部、武装
部）、团委

（6）学校安全状况是否满意，学校是否存在霸凌现象。每
所学校询问5名学生，对学校安全状况是否满意，学校是否

存在霸凌现象。（全部是正面评价为符合，3-4名为基本符
合，2名及以下为不符合。

安全保卫处、学生工

作处（学生工作部、

武装部）

（7）是否到本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益性文化设施，或

校外活动场所参加过活动。每所学校询问5名学生，是否到
本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益性文化设施，或校外活动场所

参加过活动。（全部去过为符合，3-4名为基本符合，2名及
以下为不符合。

学生工作处（学生工
作部、武装部）、团

委、教务处

年度复核工作奖惩事项

加分项

在全国、全省、全市精神文明建设会上做工作典型发言、提供会议现

场。

每一项按国家、省、市分别加5、4、3分。同一事项不重复

加分。

通过动态管理系

统上传情况说明
和证明文件图

片，市文明办认
定。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组织承办全国、全省、全市精神文明建设重大活动，参与承办承担社

会责任（制作安装公益广告景观小品，印制潍坊好人榜海报等），支

持社会公益项目。

每一项按国家、省、市分别加5、4、3分。同一事项不重复
加分。

精神文明工作得到全国、全省、全市精神文明建设主管部门肯定和推

广，市级以上文明委、文明办领导批示、转发文件、推广经验做法。

每一项按国家、省、市分别加5、4、3分。同一事项不重复

加分。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各单
位、各部门创建单位受到市委市政府、市文明委、市文明办以上精神文明建设方

面的通报表扬、表彰奖励。

每一项按国家、省、市分别加5、4、3分。同一事项不重复

加分。



复核项目 复核内容 复核要求： 复核方式 责任单位

参加承担文明城市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文化振兴等重大事项

、成效突出。
每一项加3分。

减分项

参加市文明办集体活动、会议无故缺席、迟到、早退或者其他违反会
场纪律事项，被通报批评。

每一项减2分。

宣传部（教师工作部
、新闻中心）、各相

关单位（部门）

文明创建工作不力，创建机制不健全，工作不落实，受到市委市政府

、市文明办通报。
每一项减2分。

文明创建活动工作不力，受到市文明办通报。 每一项减3分。

在市文明办开展的文明创建重点工作和专项工作督查、抽查中，被通报。每一项减3分。

在全国、全省文明创建测评中失分，对全市测评成绩造成影响。 每一项减10分

市直有关责任部门认定不够“一票否决”程度但需减分事项。 每一项减5分。


